鸿富锦精密电子（成都）有限公司

D12金属加工项目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相关说明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本项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且经初步设计的各项环保设施建设概况均已通过环评审批，并取得环评批复（龙环审批[2014]复字46号），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均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环保设施的设计单位为鸿富锦精密电子（成都）有限公司。本项目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环评设计总投资400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31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7.75%。
1.2施工简况

本项目施工期将各项环保保护设施纳入施工合同，施工期间落实了各项环保设施建设，项目执行环评及环保“三同时”制度，环保审查及审批手续完备，各项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2022年6月，本项目主体工程及环保工程施工完成，环保设施施工单位为盛世绿能科技有限公司。
1.3验收过程简况

本项目于2021年1月开始建设，于2022年6月建设完成，2022年7月开始调试，调试期预计一年，2023年1月20日通过排污许可证申请。2022年4月，我公司委托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承担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工作，该院具有的资质和能力主要包括工业环境监测、污染治理、工业节能技术的科学研究及咨询培训工作。根据国务院第682号令“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9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及《关于认真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抽查工作的通知》（成环发〔2019〕308号）的规定和要求，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于2022年10月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勘查现场，收集相关资料，于2022年10月27日~2022年10月28日、2023年2月24日、2023年3月2日，实施现场监测。

本项目验收监测范围如下：

D12金属加工项目验收范围主要包括：

本项目主体工程及涉及的废水、废气、噪声、固废污染防治设施。
2023年3月15日，我公司组织3位专家及验收监测单位在我公司主持召开了《鸿富锦精密电子（成都）有限公司D12金属加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对该项目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措施落实情况和运行效果组织了验收。验收组在现场踏勘、资料查阅和听取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基础上，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1、加强废水处理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确保废水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做好标识，及时转。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公司设置环保机构，配备专职环保工作人员3人，公司制定环保管理制度，实行环境安全领导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本项目根据风险物质的使用量和存放量，结合《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 169-2018）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8），本项目不构成重大危险源。本项目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成都高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备案。
3、环境监测计划

目前公司已制订环境监测计划，后续将按照制订的环境监测计划定期对公司外排污染物进行环境监测，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消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未设置防护距离，不涉及居民搬迁。

3整改工作情况

本项目各项环保设施均按照环评要求落实，在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验收监测期间，各项污染物均达标排放，根据验收组结论，验收现场无需要整改的部分。在后续的生产过程中我公司将严格执行验收组意见及建议：

1、加强废水处理设施的管理和维护，确保废水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做好标识，及时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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